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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管理办法 

(2023 年 12 月 17 日交通运输部令 2023 年第 21 号公布  自

2024年 2月 1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了保障铁路旅客运输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，加强

和规范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

怖主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》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

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铁路旅客运

输安全检查工作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，是指铁路运输

企业在车站、乘降所、旅客列车对旅客及其随身携带、托运的物

品进行禁限物品检查的活动。 

本办法所称禁限物品，是指国家铁路局会同公安部规定并公

布的《铁路旅客禁止、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》中的物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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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企业网站、车站和旅客列车内

通过多种方式公告《铁路旅客禁止、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》，

宣传铁路禁止、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等规定。 

第五条  国家铁路局负责全国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的监

督管理工作。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负责辖区内铁路旅客运输安全

检查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国家铁路局和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统称铁路监管部门。 

 

第二章 基本要求 

 

第六条  铁路运输企业是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的责任主

体，应当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规定，组织实施铁路旅客运

输安全检查工作，保障资金投入，制定管理制度，完善作业程序，

落实作业标准，确保旅客运输安全。 

不同铁路运输企业之间应当实现安全检查互认。铁路运输企

业与其他交通运输企业实现安全检查互认或者单向认可的，按照

双方约定办理。 

第七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车站安全管

理，为安全检查提供必要的场地和作业条件，提供临时存放、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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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处置禁限物品的场所。 

禁限物品临时存放场所应当远离候车室等人员密集区域，设

置灭火器材等相关设施。 

第八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高速铁路车站和普速铁路三

等及以上车站配备安全检查仪、通过式金属探测门、手持式金属

探测器、液体检测仪、防爆罐、防爆毯等设备；其他车站根据实

际配备安全检查仪或者手持式金属探测器等设备。 

在不具备站场封闭条件的乘降所办理乘降作业的旅客列车

应当配备手持式金属探测器。 

第九条  铁路运输企业使用的安全检查设备应当符合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安全、环保等要求，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

生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安全检查设备。 

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加强安全检查设备经常性维护、保养，按

照规定进行定期检测，保障其性能稳定，运行安全。未经检测合

格的安全检查设备不得用于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工作。 

第十条  铁路运输企业安装的视频监控设备应当覆盖车站

安全检查区域，并保障设备正常运行。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

期限应当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。 

第十一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车站和旅客列车根据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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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需要，配备必要的安全检查人员。 

在配有安全检查仪的车站应当配备值机、手检、处置等安全

检查人员。 

在不具备站场封闭条件的乘降所办理乘降作业的旅客列车，

应当配备安全检查人员；仅在车站办理乘降作业的旅客列车，可

以不配备安全检查人员。 

第十二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对安全检查人员进行教育和

培训，如实记录教育和培训情况。未经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人员，

不得上岗作业。对不适合继续从事安全检查工作的人员，铁路运

输企业应当及时将其调离安全检查工作岗位。 

安全检查人员应当具备禁限物品识别和处置、安全检查设备

操作、放射性防护等必要的专业知识，熟悉有关规章制度和操作

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理措施。 

第十三条  从事安全检查的人员应当统一着装，佩戴安全检

查标志，依法履行安全检查职责，爱惜被检查的物品。 

严禁非安全检查人员操作安全检查设备。 

第十四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为安全检查人员提供必要的

健康保护，值机人员连续值机工作时间和再次值机间隔时间应当

有利于保护身体健康，有利于提高安全检查工作质量和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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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结合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

实际，针对客流高峰、恶劣气象及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，制定有

效的应急预案或者应急措施，并定期实施应急演练。 

第十六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积极推进安全检查工作信息

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建设，逐步提升安全检查工作质量和效率，

为旅客出行提供便利。 

第十七条  旅客应当接受并配合铁路运输企业依法开展的

安全检查工作。旅客随身携带和托运物品应当遵守国家禁止或者

限制运输的相关规定，不得夹带国家规定的危险物品或者其他违

禁物品。 

旅客不接受或者拒绝配合安全检查，或者不听从铁路运输企

业工作人员劝阻，坚持携带、夹带禁止或者超过规格、数量限制

随身携带的物品的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拒绝运输。 

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铁路局的规定可以免检的物品和

人员，从其规定。 

 

第三章 安全检查实施 

 

第十八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对旅客及其随身携带或者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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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。旅客及其随身携带或者托运的物品应当

经安全检查设备检查。 

旅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的物品因尺寸、形状、重量等原因无

法经安全检查设备检查的，应当实施人工检查。人工检查应当在

视频监控设备覆盖的场所实施。 

第十九条  对旅客进行人身检查时，应当依法保障旅客合法

权益不受侵害。对女性旅客进行人身检查，应当由女性安全检查

人员实施。 

第二十条  安全检查人员发现可疑物品时应当实施人工检

查。人工检查时，一般由旅客自行出示携带或者托运物品，必要

时可以由安全检查人员检查，但旅客应当在场。 

安全检查人员认为不适合公开检查或者旅客申明不宜公开

检查的，可以根据实际，移至适当场合检查。 

第二十一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根据实际及时调整车站安

全检查通道的开放数量，确保旅客进站畅通，日常旅客安全检查

等候一般不超过 5分钟。 

第二十二条  对在不具备站场封闭条件的乘降所上车的人

员，旅客列车上的安全检查人员应当对其及其携带物品进行安全

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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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已经在车站通过安全检查的人员，旅客列车上的安全检查

人员可以对其及其携带物品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。 

对实施安全检查的旅客列车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加强日常安

全管理，指定专人组织实施安全检查，对发现的可疑物品及时检

查处置。 

第二十三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为老幼病残孕旅客提供安

全检查优先服务，对不能通过安全检查仪的婴儿车、轮椅等物品

实施人工检查。 

第二十四条  随视力残疾旅客进站乘车的导盲犬应当接受

安全检查。导盲犬接受安全检查前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提醒旅客

协助控制好导盲犬，为其佩戴防咬人装置。 

第二十五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已安全

检查区域与未安全检查区域分区隔离。旅客临时离开已安全检查

区域，返回时应当重新接受安全检查。 

对未离开已安全检查区域的中转换乘旅客，铁路运输企业可

以不再对其及其随身携带物品实施安全检查。 

第二十六条  鼓励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、民航、道路、水路

等有序衔接，在综合客运枢纽设置封闭、连续的联运旅客换乘通

道，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合作事项，完善设施设备，优化换乘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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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界定各方责任，实现安全检查互认。 

第二十七条  对及时发现旅客携带禁止或者超过规格、数量

限制随身携带的物品，或者托运禁止托运的物品，有效避免、减

少旅客运输安全事故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法给予表彰奖励。 

 

第四章 禁限物品处理 

 

第二十八条  安全检查中发现旅客携带禁止或者超过规格、

数量限制随身携带的物品，或者托运禁止托运的物品时，安全检

查人员应当向旅客告知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有关规定。 

第二十九条  安全检查中发现旅客托运和随身携带枪支子

弹、爆炸物品、管制器具、易燃易爆物品、毒害品、腐蚀性物品、

放射性物品、感染性物质，或者旅客声称本人托运和随身携带上

述禁限物品的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的

规定采取必要的先期处置措施；涉嫌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的，

及时报告公安机关。 

鞭炮、发令纸、摔炮、拉炮等爆炸物品应当按照规定处理。 

旅客自弃物品中发现上述禁限物品的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

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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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 车站安全检查中发现旅客随身携带属于禁止随

身携带但可以托运的物品，或者超过规格、数量限制随身携带的

物品，可以由旅客选择交送行人员带回、办理托运、交车站保管

或者自弃等方式处理。 

第三十一条  旅客列车上发现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物品，

或者超过规格、数量限制随身携带的物品时，应当妥善处置，并

移交前方停车站。 

第三十二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为旅客办理托运提供便利。

对旅客办理托运的物品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安排随旅客所乘列车

或者就近列车运送。 

对暂不具备办理托运条件的车站，鼓励铁路运输企业与快递

企业合作，方便旅客寄递物品。 

第三十三条  对旅客提出需要交车站保管的物品，车站应当

为其提供保管服务，免费保管期限一般不超过 3天。铁路运输企

业与旅客另有约定的，按照其约定。 

对旅客自弃、超过保管期限的物品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

国家规定及时处理；国家没有规定的，可以按照铁路运输企业规

定或者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的约定及时处理。 

第三十四条  对查获的枪支子弹、爆炸物品、管制器具、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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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易爆物品、毒害品、腐蚀性物品、放射性物品、感染性物质，

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处理。 

第三十五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擅自调换、变卖、私拿私

藏、私自处置安全检查发现或者旅客自弃的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

的物品以及超过规格、数量限制随身携带的物品。 

 

第五章 监督管理 

 

第三十六条  铁路监管部门应当对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

工作进行指导、检查和监督，并依法处理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

违法违规行为。 

第三十七条  铁路监管部门应当积极处理有关安全检查的

投诉举报，加强对铁路运输企业落实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管理制

度、规范操作安全检查设备、安全检查知识培训，以及识别、发

现和处置禁限物品等情况的监督检查。 

第三十八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积极配合铁路监管部门依

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，不得拒绝、阻挠。 

 

第六章 法律责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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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条  在安全检查过程中，发生殴打、辱骂安全检查

人员，冲闯、堵塞安全检查通道，破坏、损毁、占用安全检查设

备、场地等扰乱安全检查工作秩序、妨碍安全检查人员正常工作

行为的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予以制止；发生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行

为或者犯罪行为的，及时报告公安机关。 

第四十条  铁路运输企业未提供安全检查场地和作业条件，

或者未提供临时存放、专门处置禁限物品场所的，由铁路监管部

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 1万

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四十一条  铁路运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铁路监管

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规定处理： 

（一）安全检查设备的使用、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

标准的； 

（二）未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养和定期检测

的； 

（三）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安全检查

设备的。 

第四十二条  铁路运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铁路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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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规定处理： 

（一）未对安全检查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的； 

（二）未如实记录教育和培训情况的。 

第四十三条  旅客托运行李时匿报、谎报物品品名、性质、

重量的，由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依照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九

十六条规定处理。 

第四十四条  铁路运输企业拒不配合铁路监管部门对旅客

运输安全检查依法开展监督管理等安全防范工作的，由铁路监管

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》第九十一条规定处理。 

第四十五条  铁路运输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其他

有关安全检查管理规定的，铁路监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。 

第四十六条  铁路运输企业因安全检查工作损毁旅客物品

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 

旅客违法携带、夹带或者托运时夹带禁限物品，将禁止托运

的物品匿报、谎报为其他物品托运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

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 

第四十七条 铁路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旅客运输安全检查

情况实施监督检查、处理投诉举报时，应当恪尽职守，廉洁自律，

秉公执法。对失职、渎职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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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第七章 附   则 

 

第四十八条  在特定区域、特定时间，需要提升铁路旅客运

输安全检查查控标准的，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或者国家铁路局有关

规定执行。 

第四十九条 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对其他进站人员及其随身

携带的物品实施安全检查。 

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对进入车站已安全检查区域内商铺的商

品进行安全检查，车站已安全检查区域内和旅客列车上不得销售

禁止和超过规格、数量限制随身携带的物品。 

第五十条  具备站场封闭条件的乘降所、实施安全检查的铁

路无轨站的安全检查工作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五十一条  随旅客列车运输包裹的安全检查工作，参照本

办法执行。 

第五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交通运输

部于 2014年 12月 8日以交通运输部令 2014年第 21号公布的《铁

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

